关于申报第一批宿迁学院科研创新团队的通知
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发挥优秀科研人才的团队效应和集聚效应，提升我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，学校将开展第一批校科研创新团队申报工作。根据《宿迁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培育计划实施办法(试行)》（宿院科[2017]3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1、科研创新团队由5名以上人员组成。团队近五年有一定的前期研究基础，团队负责人或成员主持过市、厅级以上课题、在SCI、EI、CSCD、CSSCI收录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过论文、获得过纵向项目经费10万元以上或获得市厅级科研二等奖以上；团队组成人员的职称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；提倡跨学科、跨专业的教师组成团队。团队负责人和成员只能参加一个创新团队，核心成员（前5名）必须是校内人员。团队可设第一、第二负责人，其中一名负责人年龄必须在45周岁以下。团队负责人原则上具备校级学术带头人及以上资格，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管理能力。
2、有条件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科支撑。团队原则上以市厅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（工程中心、研究院（所））或校级及以上重点学科为依托，具备良好的工作氛围、科研环境等条件。
二、遴选名额
科研创新团队建设按照“成熟一支、立项一支、建设一支”的原则，分批立项建设，计划2018年培育3—5个创新人才集聚、攻克关键共性难题能力强的校级科研创新团队。
三、申报流程
由创新团队负责人填写《宿迁学院科研创新团队申报书》等申报材料，经所在院（部）审核同意后报送科技处。根据创新团队申报材料，由科技处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遴选，遴选结果经分管校领导同意，报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后公示，由学校发文公布创新团队名单。
四、申报注意事项
1、所有项目、成果、经费统计数据5年内的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。
2、到位研究经费指实际进入学校财务的经费（不含学校配套经费）。
五、申报日期及申报材料
[bookmark: _GoBack]1、请各院（部）根据申报条件和要求积极开展调研、论证和遴选推荐工作，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团队按照规定的格式认真填写申请书，于2018年4月15日前将拟申报的科研创新团队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报送科技处，申请书电子文档、汇总表电子文档发送至科技处邮箱。
2、相关附件材料
所涉及附件证明材料用A4纸双面复印，附在申请书后与申请书统一装订，若附件材料较多时也可单独装订。
附件包括以下材料：
（1）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　　（2）代表性论文（仅需附杂志封面及论文首页）复印件；
　　（3）创新团队近5年内在研科研项目任务书（合同）复印件；完成项目的结题证书复印件；
　　（4）其他主要成果证明材料等。
联系人：徐杰，联系电话：84204095，邮箱：kjc@sqc.edu.cn
相关附件请至科技处网站下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
2018年3月8日


